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31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4.11.28

1、 本會第1230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
（一）第三案結論（四）「新十大建設94年度預算執行率，截至94年10月僅達66％，……」，修正為「新十大建設94年度預算執行率，截至94年10月僅達73％，……」。
（二）其餘備查。

二、「中華民國95年國家建設計畫(初稿)」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洽悉。

（二）95年是落實、深化「健康台灣」的關鍵年，95年國家建設計畫秉持「創新價值」的規劃理念，強調擴大內需的積極政策作為，達成經濟成長率4.5％，失業率不超過4％，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不超過2％的計畫目標，應屬具體可行。
（三）為達成年度施政目標，各部會應落實相關施政措施，對於禽流感、油價波動等潛在風險，亦應預擬因應對策。

（四）請參照出席委員及與會機關代表之補充、修正意見，修訂二稿提報行政院院會核定，於95年1月1日開始實施。

（五）相關修正意見，請於12月1日（星期四）下班前電傳經建會綜合計劃處（傳真號碼：23700404），俾便彙辦。
三、行政院交議，國科會陳報修正後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3期發展區（后里基地）籌設計畫書」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國科會陳報修正後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3期發展區（后里基地）籌設計畫書」，鑒於已有國際級廠商積極規劃入區設廠時程，現有一、二期園區亦已不敷使用，本籌設計畫書原則同意，請國科會積極推動後續規劃、開發事宜。
（二）有關後續之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規劃、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變更、用水與用電計畫之審查作業，請國科會依據行政院列管期程，儘速陳報相關計畫，並請環保署、農委會、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台灣省自來水公司、台灣電力公司及台中縣政府，協助加速推動相關作業。
（三）本案七星農場基地之設廠用地與陸軍586裝甲旅間係以道路與綠帶隔離，此二不同使用間所可能產生之影響，預定進駐廠商對此一情況已充分認知且未表反對，請國科會與廠商簽訂具體協議。
（四）本案預計引進之大型光電廠商，其用水需求量至為重要，有關短期調度農業用水部分，台中農田水利會已原則同意供應不足之水量，請經濟部水利署儘速協助台灣省自來水公司會同國科會與台中農田水利會進行協調簽訂具體協議，未來並請經濟部水利署配合廠商進駐時程，統籌調度所需水源。
（五）請國科會依據下列原則，重新檢討未來科學園區之開發：
1、基於科學園區作業基金現已負擔沉重，國科會現正進行中之「科學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評估」未完成前，不應再陳報新設科學園區開發計畫。
2、請重新檢討有關科學園區之選址與設立程序，除應優先考量現行去化工業區土地之政策外，應針對區域內之土地進行整體之適宜性分析，以找出潛在可行之替選基地，其中台糖土地其取得成本已與私有土地相同，不應只是惟一考量，應積極尋求民間土地並排除可能抗爭，以提升開發效率。
3、應突破現有政府出資開發科學園區之傳統作法，積極推動包括合作開發、廠商取得土地納入園區之開發模式，並應以鼓勵民間辦理為優先，不足部分再以科學園區作業基金配合辦理，以減輕財務負擔，避免重蹈工業區開發財務問題之覆轍。
四、「94年第3季相關部會推動服務業旗艦計畫及主軸措施執行情形」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本案報告內容請經建會依據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所提意見修正後提報院會。
（三）「區域金融服務中心推動方案」、「振興電影產業計畫」、「推動台灣卓越設計DIT計畫」、「先進寬頻ｅ化服務網路計畫」、「教育產業國際化」等部分指標之執行績效提前或幾乎已達成年度目標，請檢討評估提出更具挑戰性的績效指標及分年目標。
（四）自「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推動以來已屆1年，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94年第3季為73.16％）提高已見成效，但其就業創造效果卻相對較低，請各服務業主協辦機關檢視所管服務業性質，並就行動方案作必要的滾動式修正，以加強創造就業效果。
（五）下列事項請相關部會加速辦理：

1、請相關部會就應研修訂法律案，依所訂時程報院核議。
2、有關目前研提規劃國際板等措施以提升「國際企業及機構來台籌資金額成長率」績效，請金管會加速研究。
3、有關將「發展保健旅遊」列為旗艦計畫或主軸措施，請交通部會同衛生署評估辦理。

4、有關山坡地設置休閒農場面積限制之檢討，請農委會會商內政部及環保署儘速解決。

5、有關「建築師法」修正案，請內政部儘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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